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號

原      告  富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淑妙  

訴訟代理人  蔣美龍律師

被      告  蔡枘頤  

訴訟代理人  邱樹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7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5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簽立內政部版要約書

（下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委由原

告仲介購買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3樓房地（下

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賣方即訴外人賴俊宏就系

爭房地成立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5,350萬

元（含車位），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被告於買賣契約簽訂時應

給付原告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即107萬元（計算

式：5,350萬元乘以2％=107萬元），並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然被告迄未給付報酬，爰依系爭確

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報酬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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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使被告得充分事先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

確認書，致被告倉皇簽立，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又系爭

確認書第10點約定顯失公平，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

項第3款規定應無效。又被告多次向訴外人即原告仲介楊建

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

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

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

表示知道了，然卻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

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

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故

原告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規定

不得請求報酬，縱認原告得請求報酬，亦請求法院依民法第

572條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頁至182頁）：　　

　㈠被告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委由原

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3頁至15頁）。兩造

間契約法律性質為居間契約。

　㈡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買

賣總價為5,350萬元（含車位），並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

爭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17頁至32頁）。被告嗣向賴俊宏提

起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之訴，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

被告敗訴確定，該案判決認定：被告與賴俊宏並未約定無法

貸款買賣價金之8成作為解約條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依系爭確認書第10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居間報酬，應屬有據：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

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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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

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

時，即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646號判例意旨

參照）。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雙方簽訂買賣契約

時，買賣契約已成立，買方同意以現金一次支付相當於成交

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如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

致買賣契約解除，或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不論有無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方仍應支付成交總價2％之服務

報酬予受託人等語，此有系爭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

15頁）。　

　2.經查，兩造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

約定以總價5,350萬元為議價金額，委託原告為被告居間仲

介購買系爭房地，並約定於買賣契約成立時，即應向原告支

付以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而被告於113年10月5

日與賴俊宏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以總價5,350萬元買受系爭

房地等情，有系爭要約書、系爭確認書、系爭買賣契約附卷

可按（見本院卷第13頁至至32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

務報酬，洵屬有據。　

　㈡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

書，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

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

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

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

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

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保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

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99次委員會議通過之「不動產

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公告不動產

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3日。該審閱期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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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立法理由在於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

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如消費者已有

詳細審閱契約之機會，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故消費者於簽

約審閱契約條款內容之期間，雖未達規定期間，倘企業經營

者未有妨礙消費者事先審閱契約之行為，消費者有充分了解

契約條款之機會，而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企業經營者成立契

約關係，基於其他考量，如為節省時間、爭取交易機會或其

他因素，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者，法律並無禁止消費者拋棄

權利之限制，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尚非不可。

且若於簽約後已經將上述定型化契約交付予消費者，消費者

隨時得查閱契約條款，有隨時瞭解契約條款之機會，在經過

相當合理之期間後，消費者未曾主張契約審閱期間遭剝奪，

亦未曾反應有不瞭解契約條款或主張契約條款之不公平處，

則此時已難謂消費者係於匆忙間訂立契約而不知該契約之相

關權利義務，其訂立之契約有失公平之虞。是企業經營者雖

於簽約前未給予消費者契約審閱期間，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

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消費者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

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　

　2.經查，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

系爭確認書，此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31頁至133

頁），而被告自陳係在113年9月13日委由楊建德購買系爭房

地（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告雖於113年9月20日進行手術

（見本院卷第87頁），然在113年9月13日至113年9月18日期

間，被告均有與楊建德討論系爭房地買賣事宜，此有被告提

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85頁、第89頁），則至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

確認書前，被告是否無充分時間可以審閱契約，已屬有疑。

且依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被告

顯然知悉契約有審閱期間乙事，此由被告所傳之截圖畫面內

容提及「簽約有五天審閱期，把合約帶回來給我看」等語可

證（見本院卷第95頁），且被告自陳其丈夫亦為仲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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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經營代書事務所等語，則可認被告自對房屋買賣實務知

之甚詳，又被告直至113年10月5日均未提及系爭要約書及系

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乙事，故縱原告未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

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依上開說明，自亦應

認為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

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從而，被告抗

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

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

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內容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

項第3款規定，顯失公平無效，應屬無據：

　1.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

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

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

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

者」，消保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

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

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

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

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

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亦為

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所明定。衡諸現代社會中，

個人日常生活因有大量之締約需求，倘就所有契約均要求由

交易雙方個別商議，於交易速度與締約成本上勢不可行，定

型化契約即係因應現代交易型態所產生之締約方式。申言

之，定型化契約係現代社會必需之交易方式，並非僅因企業

經營者單方面利益考量而採行之制度，其本質仍係雙方意思

合致而訂立之契約。而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仍為我國民法之

基石，蓋自由市場提供締約雙方充分選擇締約對象、締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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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機會，締約雙方於理性判斷下均會追求自身最大利益，

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締結之契約將達成雙方最大利益，於此

前提下，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否則反將因管制措施妨害最

大利益之達成。於定型化契約中，因考量締約地位、資訊之

不對等，法律特別擴大司法機關介入規制之程度，於定型化

約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情況時，亦使其

歸於無效。然除有前開情事者外，仍應回歸私法自治、契約

自由之原則，對契約之效力予以尊重。所謂定型化契約之條

款因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而無效者，係以契約當事人之

一方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

情況，而簽訂顯然不利於己之約定為其要件（最高法院91年

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消費者於締約時

是否有該情事，須依個案為具體審查，非得僅因定型化契約

條款之適用結果不利於消費者，即謂該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及

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無效。

　2.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契約成立時，被告須給

付原告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並未有其他關於原告之服

務如不符合被告要求時應如何處理之約定，且被告無充分審

閱期間與原告磋商，則原告有無為被告爭取最佳利益不無疑

問，是原告可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即得以

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致被告無取捨權利，原告

亦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為被告所要求內容為磋商之必要，難

達成系爭確認書、系爭要約書之目的，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2

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違，應認該條款顯失公平而屬無效等語

（見本院卷第80頁）。惟觀諸系爭要約書所訂承購價格，係

由被告於締約時自行決定，被告事前當可綜合考量不動產客

觀價值、個人購買意願與委託期間等各項因素，自為妥適之

決定，足以避免有高於行情而不欲購買之情況發生，而原告

則須努力依被告所欲承購之價格與賣方洽談，如無法達成，

則原告無法取得服務報酬，自非被告抗辯原告無須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而得任意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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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系爭確認書雖就被告應負之義務為約定，然衡諸原告於未

向被告取得任何報酬前，即須協助洽詢不動產所有權人有無

意願出售，過程中尚須協同被告看屋，及隨時向被告報告業

務聯繫結果等情，而上開買賣交涉、諮商服務、差旅出勤等

費用支出，概由原告自行負責，可知原告為完成為被告尋找

合適標的媒介買賣雙方締約機會、促成買賣交易成立之契約

義務，當須支付相當之費用成本，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如因違反上開義務造成被告損害，被告亦得依民法相關

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則兩造既各自負有對等之義務，尚難認

系爭確認書第10點有何違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而對被告顯

失公平情事，是被告上開抗辯，均無足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

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1.被告抗辯多次向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

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

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

給付20萬元，楊建德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

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

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

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

得請求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至177頁）。惟查，觀諸

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於11

3年9月26日雖向楊建德表示：買賣合約上面記得一定要幫我

備註一句話貸款成數不足的話自動解約。然楊建德並未允諾

而僅回覆：方便接電話嗎？。被告回應：但基本上只要給我

們排到，我們都是可以八成的。因為我們是銀行世家。復於

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被告向楊建德表示：

只針對買賣合約上的出金順序去談，10/11(五)200萬頭款，

11/15(五)350萬餘頭款，12/30-1/5間補足剩餘1成，所以今

天簽約只要上述條件他都ok我們今天就一定會簽沒有問題等

語（見本院卷第93頁至94頁、第100頁）。可見楊建德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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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於系爭買賣契約上加註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

自動解約等文字，且在簽約當日，被告亦未再為此要求，被

告亦未自行在系爭買賣契約、特別約定事項內約明貸款成數

不足之法律效果，是自不得以此謂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

務內容。

　2.又被告雖曾於113年10月5日簽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我老公

聽到仲介費一開始2％，他直接說不買了，我後來跟他講說

我有談1％，他還是很生氣，說不要，他跟我說他就只願意

出20萬仲介費，其他那些出款方式條件他都不care。而楊建

德並未回應同意調降仲介費，而僅回覆：我懂你意思了（見

本院卷第101頁），顯見兩造並未就仲介費部分調降為20萬

元達成合意，而原告不願調降仲介費報酬並非違反其對於委

託人之義務，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自不符民法第571

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以此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

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㈤被告請求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核屬無據：

　1.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

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

條定有明文。再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規

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

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

實際成交價金6％或一個半月之租金」。

　2.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服務據有瑕疵，應依民法第572條酌減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至178頁）。惟原告並未違反民

法居間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自113年9月13日開始受被告

委託為其尋找合宜之不動產標的，並接送、陪同被告至現場

看屋，並在被告與賴俊宏間斡旋，就買賣價金達成共識，嗣

後被告並在原告協助下與賴俊宏磋商、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原告因履行居間事務，確有付出相當之勞費，且本件報酬亦

未高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之報酬計收

標準上限。是被告請求酌減服務報酬，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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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與催告有同一之效

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

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

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報酬，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被告應於系爭買賣契約

簽立時即給付本件報酬，是被告自該期限屆滿時起即應負遲

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即114年4月9日（見本院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107萬元，及自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與法律規

定均無不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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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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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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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號
原      告  富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淑妙  
訴訟代理人  蔣美龍律師
被      告  蔡枘頤  
訴訟代理人  邱樹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7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5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簽立內政部版要約書（下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委由原告仲介購買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3樓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賣方即訴外人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5,350萬元（含車位），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被告於買賣契約簽訂時應給付原告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即107萬元（計算式：5,350萬元乘以2％=107萬元），並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然被告迄未給付報酬，爰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報酬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使被告得充分事先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致被告倉皇簽立，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顯失公平，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無效。又被告多次向訴外人即原告仲介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表示知道了，然卻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故原告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規定不得請求報酬，縱認原告得請求報酬，亦請求法院依民法第572條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頁至182頁）：　　
　㈠被告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委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3頁至15頁）。兩造間契約法律性質為居間契約。
　㈡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5,350萬元（含車位），並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17頁至32頁）。被告嗣向賴俊宏提起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之訴，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被告敗訴確定，該案判決認定：被告與賴俊宏並未約定無法貸款買賣價金之8成作為解約條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依系爭確認書第10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應屬有據：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64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雙方簽訂買賣契約時，買賣契約已成立，買方同意以現金一次支付相當於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如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買賣契約解除，或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不論有無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方仍應支付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等語，此有系爭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頁）。　
　2.經查，兩造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約定以總價5,350萬元為議價金額，委託原告為被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並約定於買賣契約成立時，即應向原告支付以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而被告於113年10月5日與賴俊宏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以總價5,350萬元買受系爭房地等情，有系爭要約書、系爭確認書、系爭買賣契約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頁至至32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洵屬有據。　
　㈡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保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99次委員會議通過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3日。該審閱期間規定之立法理由在於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如消費者已有詳細審閱契約之機會，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故消費者於簽約審閱契約條款內容之期間，雖未達規定期間，倘企業經營者未有妨礙消費者事先審閱契約之行為，消費者有充分了解契約條款之機會，而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企業經營者成立契約關係，基於其他考量，如為節省時間、爭取交易機會或其他因素，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者，法律並無禁止消費者拋棄權利之限制，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尚非不可。且若於簽約後已經將上述定型化契約交付予消費者，消費者隨時得查閱契約條款，有隨時瞭解契約條款之機會，在經過相當合理之期間後，消費者未曾主張契約審閱期間遭剝奪，亦未曾反應有不瞭解契約條款或主張契約條款之不公平處，則此時已難謂消費者係於匆忙間訂立契約而不知該契約之相關權利義務，其訂立之契約有失公平之虞。是企業經營者雖於簽約前未給予消費者契約審閱期間，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消費者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　
　2.經查，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此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31頁至133頁），而被告自陳係在113年9月13日委由楊建德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告雖於113年9月20日進行手術（見本院卷第87頁），然在113年9月13日至113年9月18日期間，被告均有與楊建德討論系爭房地買賣事宜，此有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頁、第89頁），則至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前，被告是否無充分時間可以審閱契約，已屬有疑。且依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被告顯然知悉契約有審閱期間乙事，此由被告所傳之截圖畫面內容提及「簽約有五天審閱期，把合約帶回來給我看」等語可證（見本院卷第95頁），且被告自陳其丈夫亦為仲介老闆，同時經營代書事務所等語，則可認被告自對房屋買賣實務知之甚詳，又被告直至113年10月5日均未提及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乙事，故縱原告未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依上開說明，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內容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顯失公平無效，應屬無據：
　1.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亦為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所明定。衡諸現代社會中，個人日常生活因有大量之締約需求，倘就所有契約均要求由交易雙方個別商議，於交易速度與締約成本上勢不可行，定型化契約即係因應現代交易型態所產生之締約方式。申言之，定型化契約係現代社會必需之交易方式，並非僅因企業經營者單方面利益考量而採行之制度，其本質仍係雙方意思合致而訂立之契約。而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仍為我國民法之基石，蓋自由市場提供締約雙方充分選擇締約對象、締約條件之機會，締約雙方於理性判斷下均會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締結之契約將達成雙方最大利益，於此前提下，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否則反將因管制措施妨害最大利益之達成。於定型化契約中，因考量締約地位、資訊之不對等，法律特別擴大司法機關介入規制之程度，於定型化約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情況時，亦使其歸於無效。然除有前開情事者外，仍應回歸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原則，對契約之效力予以尊重。所謂定型化契約之條款因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而無效者，係以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況，而簽訂顯然不利於己之約定為其要件（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消費者於締約時是否有該情事，須依個案為具體審查，非得僅因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適用結果不利於消費者，即謂該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及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無效。
　2.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契約成立時，被告須給付原告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並未有其他關於原告之服務如不符合被告要求時應如何處理之約定，且被告無充分審閱期間與原告磋商，則原告有無為被告爭取最佳利益不無疑問，是原告可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即得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致被告無取捨權利，原告亦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為被告所要求內容為磋商之必要，難達成系爭確認書、系爭要約書之目的，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違，應認該條款顯失公平而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惟觀諸系爭要約書所訂承購價格，係由被告於締約時自行決定，被告事前當可綜合考量不動產客觀價值、個人購買意願與委託期間等各項因素，自為妥適之決定，足以避免有高於行情而不欲購買之情況發生，而原告則須努力依被告所欲承購之價格與賣方洽談，如無法達成，則原告無法取得服務報酬，自非被告抗辯原告無須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得任意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又系爭確認書雖就被告應負之義務為約定，然衡諸原告於未向被告取得任何報酬前，即須協助洽詢不動產所有權人有無意願出售，過程中尚須協同被告看屋，及隨時向被告報告業務聯繫結果等情，而上開買賣交涉、諮商服務、差旅出勤等費用支出，概由原告自行負責，可知原告為完成為被告尋找合適標的媒介買賣雙方締約機會、促成買賣交易成立之契約義務，當須支付相當之費用成本，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因違反上開義務造成被告損害，被告亦得依民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則兩造既各自負有對等之義務，尚難認系爭確認書第10點有何違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而對被告顯失公平情事，是被告上開抗辯，均無足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1.被告抗辯多次向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至177頁）。惟查，觀諸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於113年9月26日雖向楊建德表示：買賣合約上面記得一定要幫我備註一句話貸款成數不足的話自動解約。然楊建德並未允諾而僅回覆：方便接電話嗎？。被告回應：但基本上只要給我們排到，我們都是可以八成的。因為我們是銀行世家。復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被告向楊建德表示：只針對買賣合約上的出金順序去談，10/11(五)200萬頭款，11/15(五)350萬餘頭款，12/30-1/5間補足剩餘1成，所以今天簽約只要上述條件他都ok我們今天就一定會簽沒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至94頁、第100頁）。可見楊建德未曾同意於系爭買賣契約上加註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等文字，且在簽約當日，被告亦未再為此要求，被告亦未自行在系爭買賣契約、特別約定事項內約明貸款成數不足之法律效果，是自不得以此謂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
　2.又被告雖曾於113年10月5日簽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我老公聽到仲介費一開始2％，他直接說不買了，我後來跟他講說我有談1％，他還是很生氣，說不要，他跟我說他就只願意出20萬仲介費，其他那些出款方式條件他都不care。而楊建德並未回應同意調降仲介費，而僅回覆：我懂你意思了（見本院卷第101頁），顯見兩造並未就仲介費部分調降為20萬元達成合意，而原告不願調降仲介費報酬並非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自不符民法第571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以此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㈤被告請求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核屬無據：
　1.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條定有明文。再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或一個半月之租金」。
　2.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服務據有瑕疵，應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至178頁）。惟原告並未違反民法居間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自113年9月13日開始受被告委託為其尋找合宜之不動產標的，並接送、陪同被告至現場看屋，並在被告與賴俊宏間斡旋，就買賣價金達成共識，嗣後被告並在原告協助下與賴俊宏磋商、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因履行居間事務，確有付出相當之勞費，且本件報酬亦未高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之報酬計收標準上限。是被告請求酌減服務報酬，並不可採。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報酬，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被告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即給付本件報酬，是被告自該期限屆滿時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9日（見本院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7萬元，及自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與法律規定均無不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號

原      告  富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淑妙  

訴訟代理人  蔣美龍律師

被      告  蔡枘頤  

訴訟代理人  邱樹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7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5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簽立內政部版要約書（

    下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委由原告

    仲介購買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3樓房地（下稱系爭

    房地），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賣方即訴外人賴俊宏就系爭房地

    成立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5,350萬元（含

    車位），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被告於買賣契約簽訂時應給付原

    告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即107萬元（計算式：5,350

    萬元乘以2％=107萬元），並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以現

    金一次給付，然被告迄未給付報酬，爰依系爭確認書、民法

    第568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報酬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10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使被告得充分事先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

    確認書，致被告倉皇簽立，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又系爭

    確認書第10點約定顯失公平，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

    項第3款規定應無效。又被告多次向訴外人即原告仲介楊建

    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

    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

    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

    表示知道了，然卻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

    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

    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故

    原告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規定

    不得請求報酬，縱認原告得請求報酬，亦請求法院依民法第

    572條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頁至182頁）：　　

　㈠被告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委由原

    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3頁至15頁）。兩造

    間契約法律性質為居間契約。

　㈡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買

    賣總價為5,350萬元（含車位），並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

    爭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17頁至32頁）。被告嗣向賴俊宏提

    起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之訴，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

    被告敗訴確定，該案判決認定：被告與賴俊宏並未約定無法

    貸款買賣價金之8成作為解約條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依系爭確認書第10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居間報酬，應屬有據：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

    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

    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

    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

    時，即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646號判例意旨

    參照）。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雙方簽訂買賣契約

    時，買賣契約已成立，買方同意以現金一次支付相當於成交

    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如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

    買賣契約解除，或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不論有無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方仍應支付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

    予受託人等語，此有系爭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頁

    ）。　

　2.經查，兩造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

    約定以總價5,350萬元為議價金額，委託原告為被告居間仲

    介購買系爭房地，並約定於買賣契約成立時，即應向原告支

    付以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而被告於113年10月5日

    與賴俊宏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以總價5,350萬元買受系爭房

    地等情，有系爭要約書、系爭確認書、系爭買賣契約附卷可

    按（見本院卷第13頁至至32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

    報酬，洵屬有據。　

　㈡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

    ，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

    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

    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

    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

    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

    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保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

    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99次委員會議通過之「不動產

    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公告不動產

    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3日。該審閱期間規

    定之立法理由在於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

    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如消費者已有

    詳細審閱契約之機會，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故消費者於簽

    約審閱契約條款內容之期間，雖未達規定期間，倘企業經營

    者未有妨礙消費者事先審閱契約之行為，消費者有充分了解

    契約條款之機會，而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企業經營者成立契

    約關係，基於其他考量，如為節省時間、爭取交易機會或其

    他因素，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者，法律並無禁止消費者拋棄

    權利之限制，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尚非不可。

    且若於簽約後已經將上述定型化契約交付予消費者，消費者

    隨時得查閱契約條款，有隨時瞭解契約條款之機會，在經過

    相當合理之期間後，消費者未曾主張契約審閱期間遭剝奪，

    亦未曾反應有不瞭解契約條款或主張契約條款之不公平處，

    則此時已難謂消費者係於匆忙間訂立契約而不知該契約之相

    關權利義務，其訂立之契約有失公平之虞。是企業經營者雖

    於簽約前未給予消費者契約審閱期間，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

    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消費者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

    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　

　2.經查，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

    系爭確認書，此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31頁至133頁）

    ，而被告自陳係在113年9月13日委由楊建德購買系爭房地（

    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告雖於113年9月20日進行手術（見

    本院卷第87頁），然在113年9月13日至113年9月18日期間，

    被告均有與楊建德討論系爭房地買賣事宜，此有被告提出與

    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頁

    、第89頁），則至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

    書前，被告是否無充分時間可以審閱契約，已屬有疑。且依

    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被告顯然

    知悉契約有審閱期間乙事，此由被告所傳之截圖畫面內容提

    及「簽約有五天審閱期，把合約帶回來給我看」等語可證（

    見本院卷第95頁），且被告自陳其丈夫亦為仲介老闆，同時

    經營代書事務所等語，則可認被告自對房屋買賣實務知之甚

    詳，又被告直至113年10月5日均未提及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

    認書之審閱期間乙事，故縱原告未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系爭

    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依上開說明，自亦應認為

    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

    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從而，被告抗辯原

    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是前

    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

    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內容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

    第3款規定，顯失公平無效，應屬無據：

　1.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

    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

    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

    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

    」，消保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

    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

    、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

    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

    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

    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

    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亦為消

    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所明定。衡諸現代社會中，個

    人日常生活因有大量之締約需求，倘就所有契約均要求由交

    易雙方個別商議，於交易速度與締約成本上勢不可行，定型

    化契約即係因應現代交易型態所產生之締約方式。申言之，

    定型化契約係現代社會必需之交易方式，並非僅因企業經營

    者單方面利益考量而採行之制度，其本質仍係雙方意思合致

    而訂立之契約。而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仍為我國民法之基石

    ，蓋自由市場提供締約雙方充分選擇締約對象、締約條件之

    機會，締約雙方於理性判斷下均會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雙方

    意思表示合致而締結之契約將達成雙方最大利益，於此前提

    下，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否則反將因管制措施妨害最大利

    益之達成。於定型化契約中，因考量締約地位、資訊之不對

    等，法律特別擴大司法機關介入規制之程度，於定型化約款

    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情況時，亦使其歸於

    無效。然除有前開情事者外，仍應回歸私法自治、契約自由

    之原則，對契約之效力予以尊重。所謂定型化契約之條款因

    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而無效者，係以契約當事人之一方

    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況

    ，而簽訂顯然不利於己之約定為其要件（最高法院91年度台

    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消費者於締約時是否

    有該情事，須依個案為具體審查，非得僅因定型化契約條款

    之適用結果不利於消費者，即謂該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及對消

    費者顯失公平而無效。

　2.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契約成立時，被告須給

    付原告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並未有其他關於原告之服務

    如不符合被告要求時應如何處理之約定，且被告無充分審閱

    期間與原告磋商，則原告有無為被告爭取最佳利益不無疑問

    ，是原告可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即得以委

    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致被告無取捨權利，原告亦

    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為被告所要求內容為磋商之必要，難達

    成系爭確認書、系爭要約書之目的，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2項第3款規定有違，應認該條款顯失公平而屬無效等語（

    見本院卷第80頁）。惟觀諸系爭要約書所訂承購價格，係由

    被告於締約時自行決定，被告事前當可綜合考量不動產客觀

    價值、個人購買意願與委託期間等各項因素，自為妥適之決

    定，足以避免有高於行情而不欲購買之情況發生，而原告則

    須努力依被告所欲承購之價格與賣方洽談，如無法達成，則

    原告無法取得服務報酬，自非被告抗辯原告無須盡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而得任意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又

    系爭確認書雖就被告應負之義務為約定，然衡諸原告於未向

    被告取得任何報酬前，即須協助洽詢不動產所有權人有無意

    願出售，過程中尚須協同被告看屋，及隨時向被告報告業務

    聯繫結果等情，而上開買賣交涉、諮商服務、差旅出勤等費

    用支出，概由原告自行負責，可知原告為完成為被告尋找合

    適標的媒介買賣雙方締約機會、促成買賣交易成立之契約義

    務，當須支付相當之費用成本，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如因違反上開義務造成被告損害，被告亦得依民法相關規定

    請求原告賠償，則兩造既各自負有對等之義務，尚難認系爭

    確認書第10點有何違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而對被告顯失公

    平情事，是被告上開抗辯，均無足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

    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1.被告抗辯多次向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

    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

    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

    給付20萬元，楊建德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

    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

    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

    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

    得請求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至177頁）。惟查，觀諸

    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於11

    3年9月26日雖向楊建德表示：買賣合約上面記得一定要幫我

    備註一句話貸款成數不足的話自動解約。然楊建德並未允諾

    而僅回覆：方便接電話嗎？。被告回應：但基本上只要給我

    們排到，我們都是可以八成的。因為我們是銀行世家。復於

    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被告向楊建德表示：

    只針對買賣合約上的出金順序去談，10/11(五)200萬頭款，

    11/15(五)350萬餘頭款，12/30-1/5間補足剩餘1成，所以今

    天簽約只要上述條件他都ok我們今天就一定會簽沒有問題等

    語（見本院卷第93頁至94頁、第100頁）。可見楊建德未曾

    同意於系爭買賣契約上加註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

    自動解約等文字，且在簽約當日，被告亦未再為此要求，被

    告亦未自行在系爭買賣契約、特別約定事項內約明貸款成數

    不足之法律效果，是自不得以此謂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

    務內容。

　2.又被告雖曾於113年10月5日簽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我老公

    聽到仲介費一開始2％，他直接說不買了，我後來跟他講說我

    有談1％，他還是很生氣，說不要，他跟我說他就只願意出20

    萬仲介費，其他那些出款方式條件他都不care。而楊建德並

    未回應同意調降仲介費，而僅回覆：我懂你意思了（見本院

    卷第101頁），顯見兩造並未就仲介費部分調降為20萬元達

    成合意，而原告不願調降仲介費報酬並非違反其對於委託人

    之義務，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自不符民法第571條之

    情形。從而，被告以此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

    ，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㈤被告請求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核屬無據：

　1.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

    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

    條定有明文。再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

    ：「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

    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

    際成交價金6％或一個半月之租金」。

　2.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服務據有瑕疵，應依民法第572條酌減

    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至178頁）。惟原告並未違反民

    法居間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自113年9月13日開始受被告

    委託為其尋找合宜之不動產標的，並接送、陪同被告至現場

    看屋，並在被告與賴俊宏間斡旋，就買賣價金達成共識，嗣

    後被告並在原告協助下與賴俊宏磋商、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原告因履行居間事務，確有付出相當之勞費，且本件報酬亦

    未高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之報酬計收

    標準上限。是被告請求酌減服務報酬，並不可採。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民法第22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

    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報

    酬，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被告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即

    給付本件報酬，是被告自該期限屆滿時起即應負遲延責任，

    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4

    月9日（見本院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107萬元，及自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與法律規

    定均無不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67號

原      告  富盛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淑妙  

訴訟代理人  蔣美龍律師

被      告  蔡枘頤  

訴訟代理人  邱樹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7萬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35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07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9月25日簽立內政部版要約書（下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下稱系爭確認書），委由原告仲介購買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3樓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賣方即訴外人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新臺幣（下同）5,350萬元（含車位），並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被告於買賣契約簽訂時應給付原告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即107萬元（計算式：5,350萬元乘以2％=107萬元），並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然被告迄未給付報酬，爰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訴請被告給付報酬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07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使被告得充分事先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致被告倉皇簽立，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顯失公平，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應無效。又被告多次向訴外人即原告仲介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表示知道了，然卻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故原告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規定不得請求報酬，縱認原告得請求報酬，亦請求法院依民法第572條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1頁至182頁）：　　

　㈠被告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委由原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13頁至15頁）。兩造間契約法律性質為居間契約。

　㈡經原告居中斡旋與賴俊宏就系爭房地成立系爭買賣契約，買賣總價為5,350萬元（含車位），並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見本院卷第17頁至32頁）。被告嗣向賴俊宏提起請求返還買賣價金之訴，經本院114年度訴字第121號判決被告敗訴確定，該案判決認定：被告與賴俊宏並未約定無法貸款買賣價金之8成作為解約條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依系爭確認書第10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應屬有據：

　1.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64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雙方簽訂買賣契約時，買賣契約已成立，買方同意以現金一次支付相當於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如因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買賣契約解除，或買賣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不論有無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方仍應支付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予受託人等語，此有系爭確認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頁）。　

　2.經查，兩造於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約定以總價5,350萬元為議價金額，委託原告為被告居間仲介購買系爭房地，並約定於買賣契約成立時，即應向原告支付以買賣總價款2％計算之服務報酬。而被告於113年10月5日與賴俊宏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以總價5,350萬元買受系爭房地等情，有系爭要約書、系爭確認書、系爭買賣契約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頁至至32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洵屬有據。　

　㈡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確認書，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無效。違反第1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消保法第11條之1定有明文。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99次委員會議通過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公告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不得少於3日。該審閱期間規定之立法理由在於維護消費者知的權利，使其於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有充分了解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機會，如消費者已有詳細審閱契約之機會，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故消費者於簽約審閱契約條款內容之期間，雖未達規定期間，倘企業經營者未有妨礙消費者事先審閱契約之行為，消費者有充分了解契約條款之機會，而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企業經營者成立契約關係，基於其他考量，如為節省時間、爭取交易機會或其他因素，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者，法律並無禁止消費者拋棄權利之限制，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尚非不可。且若於簽約後已經將上述定型化契約交付予消費者，消費者隨時得查閱契約條款，有隨時瞭解契約條款之機會，在經過相當合理之期間後，消費者未曾主張契約審閱期間遭剝奪，亦未曾反應有不瞭解契約條款或主張契約條款之不公平處，則此時已難謂消費者係於匆忙間訂立契約而不知該契約之相關權利義務，其訂立之契約有失公平之虞。是企業經營者雖於簽約前未給予消費者契約審閱期間，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消費者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　

　2.經查，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此為原告所否認（見本院卷第131頁至133頁），而被告自陳係在113年9月13日委由楊建德購買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77頁），則被告雖於113年9月20日進行手術（見本院卷第87頁），然在113年9月13日至113年9月18日期間，被告均有與楊建德討論系爭房地買賣事宜，此有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頁、第89頁），則至113年9月25日簽立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前，被告是否無充分時間可以審閱契約，已屬有疑。且依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被告顯然知悉契約有審閱期間乙事，此由被告所傳之截圖畫面內容提及「簽約有五天審閱期，把合約帶回來給我看」等語可證（見本院卷第95頁），且被告自陳其丈夫亦為仲介老闆，同時經營代書事務所等語，則可認被告自對房屋買賣實務知之甚詳，又被告直至113年10月5日均未提及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乙事，故縱原告未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之審閱期間，依上開說明，自亦應認為上述契約審閱期之瑕疵已經補正，被告自不得於事後再以違反審閱期間之規定為由，主張契約無效。從而，被告抗辯原告未給予充分審閱期間審閱系爭要約書及系爭確認書，是前開契約所約定之服務報酬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3項規定不構成契約內容，應屬無據。

　㈢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內容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顯失公平無效，應屬無據：

　1.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保法第12條定有明文。又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應斟酌契約之性質、締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易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不相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不相當之賠償責任者。四、其他顯有不利於消費者之情形者。亦為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4條所明定。衡諸現代社會中，個人日常生活因有大量之締約需求，倘就所有契約均要求由交易雙方個別商議，於交易速度與締約成本上勢不可行，定型化契約即係因應現代交易型態所產生之締約方式。申言之，定型化契約係現代社會必需之交易方式，並非僅因企業經營者單方面利益考量而採行之制度，其本質仍係雙方意思合致而訂立之契約。而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仍為我國民法之基石，蓋自由市場提供締約雙方充分選擇締約對象、締約條件之機會，締約雙方於理性判斷下均會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締結之契約將達成雙方最大利益，於此前提下，公權力無須過度介入，否則反將因管制措施妨害最大利益之達成。於定型化契約中，因考量締約地位、資訊之不對等，法律特別擴大司法機關介入規制之程度，於定型化約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之情況時，亦使其歸於無效。然除有前開情事者外，仍應回歸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原則，對契約之效力予以尊重。所謂定型化契約之條款因違反誠信原則，顯失公平而無效者，係以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訂約當時處於無從選擇締約對象或無拒絕締約餘地之情況，而簽訂顯然不利於己之約定為其要件（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220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消費者於締約時是否有該情事，須依個案為具體審查，非得僅因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適用結果不利於消費者，即謂該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及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而無效。

　2.被告抗辯系爭確認書第10點約定買賣契約成立時，被告須給付原告成交總價2％之服務報酬，並未有其他關於原告之服務如不符合被告要求時應如何處理之約定，且被告無充分審閱期間與原告磋商，則原告有無為被告爭取最佳利益不無疑問，是原告可不論磋商結果是否符合被告最佳利益，即得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致被告無取捨權利，原告亦無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為被告所要求內容為磋商之必要，難達成系爭確認書、系爭要約書之目的，與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違，應認該條款顯失公平而屬無效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惟觀諸系爭要約書所訂承購價格，係由被告於締約時自行決定，被告事前當可綜合考量不動產客觀價值、個人購買意願與委託期間等各項因素，自為妥適之決定，足以避免有高於行情而不欲購買之情況發生，而原告則須努力依被告所欲承購之價格與賣方洽談，如無法達成，則原告無法取得服務報酬，自非被告抗辯原告無須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得任意以委託條件強令被告給付服務報酬。又系爭確認書雖就被告應負之義務為約定，然衡諸原告於未向被告取得任何報酬前，即須協助洽詢不動產所有權人有無意願出售，過程中尚須協同被告看屋，及隨時向被告報告業務聯繫結果等情，而上開買賣交涉、諮商服務、差旅出勤等費用支出，概由原告自行負責，可知原告為完成為被告尋找合適標的媒介買賣雙方締約機會、促成買賣交易成立之契約義務，當須支付相當之費用成本，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如因違反上開義務造成被告損害，被告亦得依民法相關規定請求原告賠償，則兩造既各自負有對等之義務，尚難認系爭確認書第10點有何違反誠信、平等互惠原則而對被告顯失公平情事，是被告上開抗辯，均無足採。

　㈣被告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1.被告抗辯多次向楊建德表示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並於113年10月5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要將該約帶回審閱，且就居間服務報酬至多僅願意給付20萬元，楊建德未協助被告將系爭買賣契約帶回審閱，亦未在系爭買賣契約條款備註如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以及被告僅願給付20萬元服務報酬之意旨，顯未提供符合被告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至177頁）。惟查，觀諸被告提出與楊建德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於113年9月26日雖向楊建德表示：買賣合約上面記得一定要幫我備註一句話貸款成數不足的話自動解約。然楊建德並未允諾而僅回覆：方便接電話嗎？。被告回應：但基本上只要給我們排到，我們都是可以八成的。因為我們是銀行世家。復於113年10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日，被告向楊建德表示：只針對買賣合約上的出金順序去談，10/11(五)200萬頭款，11/15(五)350萬餘頭款，12/30-1/5間補足剩餘1成，所以今天簽約只要上述條件他都ok我們今天就一定會簽沒有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至94頁、第100頁）。可見楊建德未曾同意於系爭買賣契約上加註貸款成數不足，則系爭買賣契約自動解約等文字，且在簽約當日，被告亦未再為此要求，被告亦未自行在系爭買賣契約、特別約定事項內約明貸款成數不足之法律效果，是自不得以此謂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

　2.又被告雖曾於113年10月5日簽約當日向楊建德表示：我老公聽到仲介費一開始2％，他直接說不買了，我後來跟他講說我有談1％，他還是很生氣，說不要，他跟我說他就只願意出20萬仲介費，其他那些出款方式條件他都不care。而楊建德並未回應同意調降仲介費，而僅回覆：我懂你意思了（見本院卷第101頁），顯見兩造並未就仲介費部分調降為20萬元達成合意，而原告不願調降仲介費報酬並非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亦無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自不符民法第571條之情形。從而，被告以此抗辯原告未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內容，依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請求報酬，應屬無據。

　㈤被告請求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核屬無據：

　1.按約定之報酬，較居間人所任勞務之價值，為數過鉅失其公平者，法院得因報酬給付義務人之請求酌減之，民法第572條定有明文。再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或一個半月之租金」。

　2.被告抗辯原告所提供服務據有瑕疵，應依民法第572條酌減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77頁至178頁）。惟原告並未違反民法居間義務，已如前述，而原告自113年9月13日開始受被告委託為其尋找合宜之不動產標的，並接送、陪同被告至現場看屋，並在被告與賴俊宏間斡旋，就買賣價金達成共識，嗣後被告並在原告協助下與賴俊宏磋商、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因履行居間事務，確有付出相當之勞費，且本件報酬亦未高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定之報酬計收標準上限。是被告請求酌減服務報酬，並不可採。　

　㈥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報酬，依系爭確認書第10點，被告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時即給付本件報酬，是被告自該期限屆滿時起即應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4年4月9日（見本院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同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確認書、民法第56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7萬元，及自114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核與法律規定均無不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